2022年高安市教育体育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序号
	责任部门
	权力事项
	权力依据
	工作职责
	不履行或履职

不到位责任情形

	1
	高安市教育体育局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组织各类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条件审核，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安全监督检查。
	办学条件审核、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相关工作部署缺位。

	2
	
	对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机构安全督查
	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校园安全督查，协助、指导安全隐患整改，规范其办学行为。
	未按规定履行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机构安全督查、指导，相关工作部署缺位，指导协调不力。

	3
	
	对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处罚
	《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组织实施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审核、督查和培训工作。
	不履行审核、督查的职责，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管不力。

	4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对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取缔。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督查。
	未按规定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未组织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调查、督查，未履行行业监管责任。


